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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成都市兴蓉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

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下

午 14:30。 

（二）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一）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

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成都市

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全体股东： 

鉴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信永中和”）执业经验丰富，信用良好，对公司经营情况

较为熟悉，在以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工作严谨、

客观、公允、独立，表现出较高的执业水平，具备足够的独

立性、专业胜任能力以及投资者保护能力。因此，建议续聘

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包干价为 84.8 万元人民币（含税），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包干价为 95.4 万元人民币（含税），具体审计

工作由信永中和成都分所承办。 

以上议案请股东予以审议。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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